國立嘉義大學學生選修跨學制或外系（所）課程採計本系（所）畢業學分申請表

	學生姓名
	
	學     號
	
	連絡電話
	

	所屬學制 
	· 學士班 □進學班 □碩士班
· 碩專班 □博士班
	所屬系所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____ 年級  ___班 

	開課學制、系別、年級
	課程名稱
	必選修
	學分數
	採計本系畢業專業選修學分
	所屬系所主管核章

	
	
	
	
	（請系所主管於□內打 ( ）
	

	
	
	
	
	· 是

· 否
	

	
	
	
	
	· 是
· 否
	

	
	
	
	
	· 是
· 否
	

	
	
	
	
	· 是
· 否
	

	
	
	
	
	· 是
· 否
	

	
	採計學分數

 總    計
	
	


教務處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長：
說明：1.大學部學生修讀研究所課程，經採計為大學部畢業學分者，日後不得計入碩士班畢業學分。

      2.修讀外系（所）課程是否採計為畢業選修學分，由各系所認定之。採計學分上限則請依各系所入學年度之修業規定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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